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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金湾区2018年度专利专项财政资助奖励部份标准和2019年度申报政策依据

的通知
为推动金湾区专利促进专项资金申报发放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对2018年度专利专项财政资助奖励部份奖项标准和2019年度申报工作的政策依据进行调整，具体调整内容如下：
一、按照《珠海市专利促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珠知〔2019〕年 25号）（2019年修订）的相关规定，对2018年度专利专项财政资助奖励部份奖项标准调整如下：
1、国内发明专利奖补项目：以公司、高等院校名义申报取得授权专利每件给予奖补7000元，以个人名义申报取得授权专利每件给予奖补5000元；
2、知识产权贯标奖励项目：给予最高5万元奖励，具体奖励数额按照认证单位开具的认证费发票金额确定；
3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补贴项目：每笔贷款补贴5万元，年度内补贴累计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2018年度其他专利财政资助奖励项目标准不变。
二、为确保2019年度的申报工作如期开展，2019年度金湾区企事业单位、高校（含校区）、社会团体和个人专利财政资助奖励申报工作的政策依据及奖励标准，将按照《珠海市专利促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珠知〔2019〕年 25号）（2019年修订）的规定执行。
      附件：《珠海市专利促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珠知〔2019〕

年 25号）（2019年修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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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
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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